关于第二轮生态环境环保督察反馈问题
已完成整改情况的公示

2024年，中共株洲市委、株洲市人民政府印发《株洲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（株发〔2024〕8号）的要求，现对已完成整改情况进行公示。
反馈问题：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。各县市区政府建立常态化巡查、检查、监管工作机制，加强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专项执法和日常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全面取缔非法建筑垃圾加工生产线。
责任单位：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
整改目标：开展建筑垃圾回收利用行业整治，提升管理水平，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、无害化、减量化，实行常态长效管理，实现管理规范，防止随意倾倒。
完成情况：石峰区城管局严格落实巡查制度，加强建筑垃圾运输的日常监管。2024年10-12月，共计开展20次建筑垃圾执法行动（含联合执法），立案查处9起违法违规行为，罚款19796元；2024全年，建筑垃圾类专项整治立案33起，罚款85189元；目前已达整改目标。


公示时间：2025年3月18日—2025年3月24日
受理部门：株洲市石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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